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关联交易事项 

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

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迅科技”或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光迅科技2011年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光迅科技2011年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光迅科技因业务需要,需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烽火通

信”)、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南京烽火”)、武汉烽火网络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烽火网络”)、武汉虹旭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武汉

虹旭”)、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武汉虹信”)、武汉理工光科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汉理工”)、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下称“武汉电信器

件”)、美国美光通信公司(下称“美国美光”)、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烽火藤仓”)、深圳市亚光通信有限公司 (下称“深圳亚光”)、武汉邮电科

学研究院(下称“邮科院”)、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同博科技”）、武

汉同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同博物业”）、武汉福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下

称“武汉福通”)等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2011年光迅科技与各关联方的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方与本公

司关系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

金额 

占同类交易额

的比重(％) 

烽火通信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18,258.75 16.49 



 

采购 126 0.22 

武汉电信

器件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28.63 0.03 

采购 753.16 1.33 

武汉虹信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198.39 0.18 

武汉虹旭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352.57 0.32 

烽火藤仓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21.25 0.02 

采购 604.48 1.07 

南京烽火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1,086.94 0.98 

烽火网络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575.24 0.52 

采购 40.49 0.07 

武汉理工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129.37 0.12 

美国美光 受同一方控制 采购 公平交易价格 351.13 0.62 

深圳亚光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0.3 0.00 

采购 66.85 0.12 

烽火国际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3.08 0.00 

烽火富华 受同一方控制 销售 公平交易价格 65.93 0.06 

邮科院 母公司 房产租赁 公平交易价格 532.95 100.00 

同博科技 受同一方控制 水、电、汽费 政府或市场价 731.31 56.00 

同博物业 受同一方控制 物业服务 市场价格 42.98 3.29 

武汉福通 受同一方控制 员工工作餐 市场价格 531.71 40.71 

 

二、对2011年度关联交易的核查 

1、2011年度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11年2月24日光迅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向关联方销售金额为24,200万元，向关联方采

购金额为10,050万元，向关联方租赁房产金额为400万元，向关联方接受服务金

额为1,100万元。关联董事童国华、鲁国庆、余少华、夏存海回避表决，非关联

董事以同意7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通过了该议案。2011年3月18日光迅科技

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关于预计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在该议案表决时予以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1年度的日常关联

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关于上述

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对2011年度关联交易定价的核查 

光迅科技向关联方销售与采购价格与市场价基本相符。 

3、与以前年度关联交易的比较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11 年 2010 年 

金额 同比增减 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烽火通信 
销售 18,258.75 4,435.40 13,823.35 15.12 

采购 126.10 55.86 70.24 0.11 

武汉电信

器件 

销售 28.63 22.35 6.28 0.01 

采购 753.16 -427.87 1,181.03 1.80 

武汉虹信 销售 198.39 -34.3 232.69 0.25 

武汉虹旭 销售 352.57 83.48 269.09 0.29 

烽火藤仓 
销售 21.25 7.48 13.77 0.02 

采购 604.48 -346.65 951.13 1.45 

南京烽火 销售 1,086.94 -1,139.64 2,226.58 2.44 

烽火网络 
销售 575.24 508.42 66.82 0.07 

采购 40.49 -16.10 56.59 0.09 

武汉理工 销售 129.37 -3.42 132.79 0.15 

美国美光 采购 351.13 -210.14 561.27 0.85 

深圳亚光 
销售 0.26 -4.09 4.35 0.00 

采购 66.85 33.73 32.12 0.05 

烽火国际 销售 3.08 -5.22 8.30 0.01 

烽火富华 销售 65.93 64.15 1.78 0.00 

邮科院 房产租赁 532.95 -122.91 655.86 100.00 

同博科技 水、电、汽费 731.31 -339.04 1,070.35 100 

同博物业 物业服务 42.98 42.98 0 0 

武汉福通 员工工作餐 531.71 -531.71 0 0 

合计  24,501.57 2,072.76 21,364.39 -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2011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光迅科技正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

益。2011年光迅科技向关联方销售金额计20,720.40万元、向关联方采购金额计

1,942.23万元。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关联方金额计12,966.58万元、



 

占当期流动资产的10.63%，应付关联方金额1,200.12万元，占当期流动负债的

2.37%。 

四、保荐机构对公司2011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光迅科技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

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

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2011年日常关联交易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1年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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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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